附件2：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税务局

关于完善工伤保险相关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更好地依法保护劳动者工伤权益，化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，现就完善工伤保险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，凡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职工或雇工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其参加社会保险，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应加大工作力度，做到应保尽保。

二、凡与用人单位形成相对稳定的用工、但无法确立劳动关系的下列从业人员，可由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：

（一）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尚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仍在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的从业人员；

（二）按学校规定到实习单位实习，且实习单位按规定支付劳动报酬的年满16周岁的在校学生。

三、凡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从业人员，用人单位为其参加工伤保险后，参保缴费、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待遇享受等参照国家和我市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通知从2024年1月1日起执行，试运行2年，国家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

            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月 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